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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疫情防控形势严峻，为切实守护好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根据省委、省政府部
署，省防控办对从严从紧做好疫情防控工作作出进一步规定和明确要求。

浙江疫情防控最新规定浙江疫情防控最新规定
这些重要事项你需要关注这些重要事项你需要关注

养成良好的卫生习惯

新冠病毒肺炎是新
发传染病，人群普遍容易
感染，因此每个人都要养
成良好的卫生习惯，严格
做好个人防护。

广大群众要增强自
我防护意识，科学规范佩
戴口罩，尤其是在乘坐公
共交通工具、人员密集场
所或密闭电梯时，要全程
规范佩戴口罩，避免用手
直接碰触嘴、眼、鼻。

养成勤洗手、常通
风、一米线、不聚集、用公
筷公勺、注意咳嗽礼仪等
卫生习惯。

加快新冠疫苗接种

接种新冠病毒疫苗
是预防新冠肺炎最经济
最有效的手段，也是每位
公民享有的权利和应尽
的义务。接种新冠病毒
疫苗，可以预防新冠病毒
感染的发生，有效降低住
院、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为了自己和家人的
健康，符合接种条件无禁
忌的个人，要积极主动尽
早接种新冠病毒疫苗，全
社会共同努力，筑牢全民
免疫屏障。

药店、医疗机构等加强监测报告

一旦出现发热、咳嗽
等症状，应在规范佩戴口
罩、做好个人防护前提
下，及时就近到医疗机构
发热门诊（诊室）就诊，如
实向医生报告近期旅居
史和相关人员接触史；就
诊往返不要乘坐公共交
通工具。

零售药店对购买退
热、止咳、抗病毒、抗菌素
等四大类监测范围药品
的人员实施实名登记。
发现购药群众有发热症
状的，应进行实名登记，
劝导其至医疗机构就诊，
并按要求及时报告相关
信息。

各级各类医疗机构
提高对新冠肺炎病例的
发现和报告意识，不设发
热门诊（诊室）的医疗机
构要加强引导；发热门诊
（诊室）发现新冠肺炎可
疑症状患者后，要规范做
好流行病学史问诊、相关
信息登记、留观、核酸检
测、报告和交接转诊等工
作。

人员聚集场所，严格落实防控规定

商场超市、农贸市
场、酒店宾馆、餐饮服务、
旅游会展、文体娱乐等公
共场所和口岸、机场、客
运车站、客运码头、火车
站、地铁站等交通枢纽，
要严格落实测温、亮码、
戴口罩，做好日常通风和
清洁消毒，保持社交距
离、减少人员集聚。

养老院、福利院、精
神卫生医疗机构、监所等
特殊场所要封闭管理，落
实落细各项防控措施。

旅游景区要坚持限
流、预约、错峰等措施，暂
停聚集性室内表演活动。

景区、影剧院、娱乐
场所、网吧、图书馆、美术
馆、博物馆、宗教活动和
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等控
制活动人数，避免人员聚
集。暂时关停棋牌室、麻
将房、桌游室等室内密闭
休闲场所。

非必要不举办各类
大型聚集性活动，若确需
举办的，按照谁举办谁负
责的原则，主办单位应制
定疫情防控工作方案，严
格控制人数，落实各项防
控措施。

省内人员出行，做好行前准备

倡导“非必要不离
省”，谨慎选择出行；确需
出省的，要密切关注中高
风险地区信息动态，合理
安排旅程，避免前往中高
风险地区所在设区市（直
辖市为所在区）和已有本
地阳性病例报告的地
区。外出时全程做好个
人防护，尽量不去人员密
集场所，减少感染风险。

各级机关事业单位、
国有企业加强出差审批
和因私出行管理，暂缓出
省旅游和疗休养。

来浙返浙人员，主动配合查验登记

社区要守好“小门”，
做好登记排摸和主动发
现工作。

来自中高风险地区
和境外来浙返浙人员要
主动向社区申报，登记相
关信息，配合做好流行病
学调查、隔离观察、核酸
检测、健康监测等各项防
疫措施。

入住宾馆、酒店的人
员，要佩戴口罩，主动配
合健康码和行程卡查验。


